
110年原住民族親職暨婚姻教育種子人員培訓計畫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110年2月24日臺教社(二)字第1100024012C

號。   

二、活動宗旨：培訓本市具原住民族籍之現職教職員或關心

原住民之志工、退休公教人員、社工、部落

神職人員等成為親職暨婚姻教育種子人員，

俾借力使力，擴大原民部落及原住民族區域

之家庭教育服務能量。另外，透過分享，掌

握師資教學情況，促進彼此學習與交流的機

會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高雄市政府 

(二)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 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

(三)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高雄市一哩路全人關懷協會 

       (四)協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

心 

四、參加人員：本市具原住民族籍且有志成為親職暨婚姻教育種

子人員之現職教職員或關心原住民之志工、退休

公教人員、社工、部落神職人員等，或服務學校

為原住民族重點學校之一般教師也可報名，預計

30 人（報名時請註記自己的族別），凡參加達

24 小時者發給研習證書。 

五、辦理日期：110 年 3月 19、20，26、27(周五、六)上午

9時至下午 4時，6月 26日(周六)上午 9時至

16時，共 5場次。 

六、辦理地點：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 157號 815教室 (近高 

鐵站)(報名請洽陳總幹事：345-4496、



3450740，額滿為止) 

七、課程內容： 

（ㄧ）課程規劃架構圖： 

      課程內容包含「原住民家庭文化」與「家庭教育主題」 

兩大項目，教學方式會由講師及助理講師共同合作，透

過知識傳達、經驗對話、反思整理、協作平台、教案設

計、試教回饋的過程，來完成兩階段種子師資培訓。 

（二）課程表 

梯次 日期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師 

初階 

課程 

3/19 

(五) 

9:00-9:50 原住民家庭教育核心概念 講師： 

童信智

博士 

 

助理講

師： 

王怡婷 

 老師

10:00-12:00 原住民家庭文化課程ㄧ 

 【社會與家族組織】 

13:00-16:00 原住民家庭文化課程二 

【生命禮俗：出生、成年、婚姻、
喪葬】 

3/20 

(六) 

9:00-12:00 原住民家庭文化課程三 

【經濟生產、飲食文化】 

13:00-16:00 原住民家庭文化課程四 

【家庭倫理的傳承】 

進階

課程 

3/26 

(五) 

9:00-12:00 原家共學愛—家庭教育主題課

程【一部曲：愛的拼圖】 

13:00-16:00 原家共學愛—家庭教育主題課



程【二部曲：愛的修復】 

3/27 

(六) 

9:00-12:00 原家共學愛—家庭教育主題課

程【三部曲：愛的滿足】 

13:00-16:00 原家共學愛：愛的三部曲 

【試教與回饋】 

教學

分享
會 

6/26 9:00-12:00 原住民親職與婚姻教育種子師

資教學分享會 

備註：1.學員務必完成初階課程，方能參與進階課程。 

2.課程進行需分組協作，每組請預備一台可上網筆電。 

八、師資簡介： 

童信智博士 

族名：

Pukiringan‧
Paljivuljung 

族別：排灣族

（屏東瑪家
鄉） 

學歷：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 

現任：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/通

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(合聘) 
經歷：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

研究人員 

      行政院原民會政務副主委室秘書 
      原住民文化課程講師（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 

中心、台北市原民會） 

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博士
後研究員 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兼任助理教

授 

王怡婷老師 
西拉雅族 

學歷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 
現任：臺灣家庭生活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特約講師 

      中華民國生命樹教育協會家庭事工總監 

經歷：勵馨基金會社工督導 

   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研發

暨培訓講師 

九、預期效益：培訓本市關心及具有原住民族籍種子人員具

備原住民文化觀點的親職暨婚姻教育專業

知能，俾利至原民部落及原住民族聚居鄉鎮



市區進行講座，或是透過教會主日崇拜之後

的時段辦理親職與婚姻教育。 

十、經費概算：詳如經費概算表。 

十一、假別：請參加教師之服務學校給予公假登記及補休。 

十二、配合宣導主題： 
 (一)有效利用家庭教中心服務資源及 4128185諮詢專線。 

 (二)認識相關法令（例：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、兒

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教育條例之性剝削防制教育宣導
計畫等）之規定、人口及情緒教育宣導。 

十三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 


